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46） 
 
 

有關成立合營公司及出資的須予披露 
及 

關連交易的更新及補充資料 

 
 

茲提述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二二年一月三

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內容關於（其中包括）收購。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六日，XZSJK（持有中深康德 10%註冊資本

的本公司間接附屬公司）與正田（中深康德另一股權擁有人）訂立股權轉讓協議，

據此，欣中深（深圳）健康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同意轉讓且正田同意受让中深康德

10%的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1 元，以現金支付。於本公告日期，中深康德並無已

繳資本，亦未開展任何業務。 
  



因此，本集團為設立中深康德的資本承諾總額現由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日

公告的人民幣 400 萬元減至人民幣 200 萬元。本集團擬借入貸款為該人民幣 200

萬元的資本承諾提供資金。  
 

中深康德其他股東資料 
 

正田 

正田為一間於中國廣東省深圳市成立的私營公司，其主要業務為建築材料貿易，

並由本公司之獨立人士徐志峰先生全資擁有。 
 

力行中天 

力行中天為一間于中國北京成立的私營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投資及技術開發，並

由本公司主要股東張子洪先生擁有及控制多數股權。 
 

 

上市規則的涵義 
 

張子洪先生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于本公告日期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16.67%，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由於本公司對設立中深康德的

資本承諾總額由本公司於 2022 年 1 月 3 日公佈的人民幣 400 萬元減少至人民幣

200 萬元，該承諾的適用百分比率低於 5%及總代價少於 3,000,000 港元，根據上

市規則，设立中深康德本身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關連交易。 
 

然而，考慮到收購亦為一項於 12 個月內進行的關連交易，董事會認為收購及成

立中深康德應合併進行重要性測試。由於有關收購及成立中深康德的適用百分比

率合計超過 5%但低於 25%且總代價少於 10,000,000 港元，因此收購及成立中

深康德構成須予披露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上

市規則第 14A 章的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成立中深康得的理由及好處 
 

如之前所公告，董事會已決定將公司的健康相關業務從從事幹細胞研究以開發新

藥和服務細胞相關研究轉變為專注於擴大其服務細胞和其他生物醫學行業領域

的能力。該重點的改變將使本集團在不久的將來產生健康相關產品和服務的收入，

同時顯著減少進行研究的現金流出，並降低本集團的重大業務風險。 

 

參與中深康德股權將使本集團進一步擴展其在細胞及其他生物醫藥行業領域的

服務能力。董事會認為這會使本集團具有良好的業務展望及前景，亦有可能強化

本集團在生物醫藥領域的地位。 
 

然而，由於本集團於本公告日期營運資金緊張，董事會決定通過減少對中深康德

的股權比例，將其資本承擔由先前公佈的人民幣 400 萬元減少至人民幣 200 萬

元。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就股東而言，中深康德的成立是在本公司日

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須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許京平 
主席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許京平先生、許中平先生、楊保東先生及 Shengbiao Zhang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馬天福先生及胡玥玥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朱南文

教授及李軍教授。 


